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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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豪鹏科技有限公司、格林美（武汉）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、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、

国家轻型电动车及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、江苏蓝博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、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

第五研究所、国际铜业协会（中国）、轻工业化学电源研究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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梯次利用锂离子电池  低速电动车用蓄电池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低速电动车用梯次利用锂离子电池的单体蓄电池要求、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要求、

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组装、检验分类和检验项目及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储存。 

本标准适用于低速电动车用梯次利用锂离子电池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

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 191 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

GB/T 2893.1  图形符号 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 第 1部分：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 

GB 2894 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

GB/T 4208  外壳防护等级（IP代码） 

GB/T 5013.1  额定电压 450V/750V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 第 1部分：一般要求 

GB/T 18384.1  电动汽车  安全要求  第 1部分：车载可充电储能系统（REESS） 

GB/T 18384.3  电动汽车  安全要求  第 3部分：人员触电防护 

GB/T 18455  包装回收标志 

GB/T 19666  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通则 

GB/T 20234.1 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 第 1部分：通用要求 

GB/T 20234.2 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 第 2部分：交流充电接口 

GB/T 20234.3 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 第 3部分：直流充电接口 

GB/T 20626.1  特殊环境条件 高原电工电子产品  第 1部分：通用技术要求 

GB/T 31467.3  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和系统  第 3部分：安全性要求与测试方法 

GB/T 31485 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 

GB/T 31486 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

GB/T 34013 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产品规格尺寸 

GB/T 34014  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 

GB/T 36945 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词汇 

GB/T 36972 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 

QB/T 2947.3  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及充电器  第 3部分：锂离子蓄电池及充电器 

QC/T 413  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

QC/T 417.1  车用电线束插接器  第 1部分：定义，试验方法和一般性能要求（汽车部分） 

QC/T 417.3  车用电线束插接器  第 3部分：单线片式插接件的尺寸和特殊要求 

QC/T 417.4  车用电线束插接器  第 4部分：多线片式插接件的尺寸和特殊要求 

JT/T 617.7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 第 7部分：运输条件及作业要求 

T/ATCRR 06  梯次利用锂离子蓄电池  检验方法 

T/TBPS 1001  微型低速电动车技术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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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术语和定义 

GB/T 31467.3、GB/T 31485、GB/T 36945、GB/T 36972、QB/T 2947.3、T/ATCRR 06、T/TBPS 1001

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3.1 

低速电动车  low speed electric vehicle 

纯电驱动的四轮车辆（包括客、货、专用车），整车整备质量小于 1500kg、设计最高车速小于 70km/h，

驱动电能来源于车载蓄能装置。 

[T/TBPS 1001—2016，定义 3.1] 

3.2 

单体蓄电池  secondary cell 

直接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基本单元装置，包括电极、隔膜、电解质、外壳和端子，并被设计成可

充电。 

[GB/T 31485—2015，定义 3.1] 

3.3 

蓄电池模块  battery module 

将一个以上单体蓄电池按照串联、并联或串并联方式组合，且只有一对正负极输出端子，并作为电

源使用的组合体。 

[GB/T 31485—2015，定义 3.2] 

3.4 

蓄电池包  battery pack 

通常包括蓄电池组、蓄电池管理模块（不包含 BCU）、蓄电池箱以及相应附件，具有从外部获得电

能并可对外输出电能的单元。 

[GB/T 31467.3—2015，定义 3.4] 

3.5 

蓄电池系统  battery system 

一个或一个以上蓄电池包及相应附件（管理系统、高压电路、低压电路、热管理设备以及机械总成

等）构成的能量存储装置。 

[GB/T 31467.3—2015，定义 3.5] 

3.6 

额定容量  rated capacity 

在规定条件下测得，并由制造商标称的电池的容量值。 

[GB 36945—2018，定义 4.6] 

3.7 

初始容量  initial capacity 

新出厂的动力蓄电池，在室温下，完全充电后，以 1I1（A）电流放电至企业规定的放电终止条件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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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放出的容量（Ah）。 

[GB 31485—2015，定义 3.7] 

3.8 

保护装置  protective device 

当单体蓄电池或蓄电池包出现温度、电压、电流等异常情况时，保障安全的辅助装置。 

[GB 36972—2018，定义 3.2] 

3.9 

荷电状态  state of charge 

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在某一时刻含有的可用电量。 

4 单体蓄电池要求 

4.1  信息采集 

4.1.1  退役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用于梯次利用时，应记录电池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参数： 

a） 类型； 

b） 额定容量； 

c） 余能； 

d） 交流内阻； 

e） 尺寸； 

f） 电压； 

g） 温度； 

h） 荷电状态； 

i） 制造商； 

j)  电池编码。 

4.1.2  单体蓄电池检验报告。单体蓄电池安全性及电性能检验应按 GB/T 31485和 GB/T 31486的规定

进行。 

4.2 外观      

单体蓄电池应平整、无外伤、无污物，标识清晰、正确，不应泄漏、破损、腐蚀、变形。 

4.3 极性 

单体蓄电池的正负极性应标识清晰，正确。 

4.5 外形尺寸和质量 

    单体蓄电池的外形尺寸和质量应符合 GB/T 34013 的规定。 

4.6 余能 

按 T/ATCRR 06—2019，5.3.7的规定进行余能试验，单体蓄电池余能应不小于原出厂额定容量的

80%，外观无变形、无爆裂。 

4.7 1C放电容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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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 T/ATCRR 06—2019，5.3.4的规定进行 1C放电容量试验，单体蓄电池余能应不小于原出厂额定

容量的 80%，外观无变形、无爆裂。 

4.8 荷电保持能力 

按 T/ATCRR 06—2019，5.3.5的规定进行荷电保持能力试验，单体蓄电池的荷电保持率应不低于

85%。 

4.9 循环寿命 

按 T/ATCRR 06—2019，5.3.6的规定进行循环寿命试验，单体蓄电池衰减到额定容量 80%时，循

环次数应大于 500次。 

4.10 交流内阻 

按 T/ATCRR 06—2019，5.3.8的规定进行交流内阻试验，单体蓄电池的内阻值，应不超过其出厂规

格的 1.5倍。 

4.11  过放电 

按 GB/T 31485—2015，6.2.2的规定进行过放电试验时，应不爆炸、不起火、不漏液。 

4.12  过充电 

按 GB/T 31485—2015，6.2.3的规定进行过充电试验时，应不爆炸、不起火。 

4.13  短路 

按 GB/T 31485—2015，6.2.4的规定进行短路试验时，应不爆炸、不起火。 

4.14  温度循环 

按 GB/T 31485—2015，6.2.10的规定进行温度循环试验时，应不爆炸、不起火、不漏液。 

4.15  挤压 

按 GB/T 31485—2015，6.2.7的规定进行挤压试验时，应不爆炸、不起火。 

4.16  低气压 

按 GB/T 31485—2015，6.2.11的规定进行低气压试验时，应不爆炸、不起火、不漏液。 

5 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要求 

5.1 环境要求 

5.1.1 温度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

a） 储运温度：－10℃～50℃； 

b） 充电温度：0℃～45℃； 

c） 放电温度：－20℃～55℃。 

5.1.2 相对湿度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

a） 工作相对湿度：25%～95%； 

b） 储运相对湿度：25%～9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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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3  大气压力应在 86kPa～106kPa之间，大气压力低于 86kPa时，应符合 GB/T 20626.1的规定。 

5.2 一般要求 

5.2.1 充电和放电应安全可靠。 

5.2.2 应有信息采集、信息传递和安全监测功能。 

5.2.3 应设计成便于检查、维修的结构。 

5.2.4 应具有过热保护装置。 

5.2.5 根据图样设计制造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，外形尺寸和质量应符合 GB/T 34013 要求。 

5.2.6 外壳完好，不得有变形、裂纹及漏液；表面应平整、干燥、无外伤；蓄电池模块排列整齐，连

接完好。 

5.2.7 按 GB/T 34014的规定对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进行编码，与原蓄电池模块编码建立关联。 

5.3 电气性能 

5.3.1 一般要求 

5.3.1.1  应符合 GB/T 31467.3的要求。 

5.3.1.2  正负极性应标识清晰，正确。 

5.3.2 额定电压 

标称电压分 48V、60V、72V三级。 

5.3.3 容量（Ah） 

按 T/ATCRR 06—2019，5.3.3的规定进行容量试验，应不低于制造商规定的额定容量。 

5.3.4 荷电保持能力 

按 T/ATCRR 06—2019，5.3.5的规定进行荷电保持能力试验，应不低于初始容量的 80%。 

5.3.5 循环寿命 

按 T/ATCRR 06—2019，5.3.6的规定进行循环寿命试验，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衰减到额定容量的

80%时，循环次数应大于 500 次。 

5.3.6 电气绝缘性能 

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正极或负极与金属外壳的绝缘电阻应大于 10MΩ。 

5.4 安全性能 

5.4.1 IP 防护等级 

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 IP 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45。 

5.4.2 振动 

按 T/ATCRR 06—2019，5.4的规定进行振动试验，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应结构完好，无电压锐变，

无泄漏、外壳破裂、着火或爆炸现象。试验后绝缘电阻值不小于 100Ω/V。 

5.4.3 机械冲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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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 T/ATCRR 06—2019，5.5.11的规定进行机械冲击试验，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应结构完好，无泄

漏、外壳破裂，着火或爆炸现象。 

5.4.4 恒温湿热 

按 T/ATCRR 06—2019，5.5.4的规定进行恒温湿热试验，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应结构完好，无泄

漏、外壳破裂，着火或爆炸现象。试验后绝缘电阻值不小于 100Ω/V。 

5.4.5 低气压 

按 T/ATCRR 06—2019，5.5.12的规定进行低气压试验，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应结构完好，无电压

锐变，无泄漏、外壳破裂、着火或爆炸现象。试验后绝缘电阻值不小于 100Ω/V。 

5.4.6 短路 

按 T/ATCRR 06—2019，5.5.1的规定进行短路试验，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保护装置应起作用，无

泄漏、外壳破裂，着火或爆炸现象。 

5.4.7 过充电 

按 T/ATCRR 06—2019，5.5.2的规定进行过充电试验，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应结构完好，无电压

锐变，无泄漏、外壳破裂、着火或爆炸现象。 

5.4.8 过放电 

按 T/ATCRR 06—2019，5.5.3的规定进行过放电试验，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应结构完好，无电压

锐变，无泄漏、外壳破裂、着火或爆炸现象。 

5.4.9 加热 

按 T/ATCRR 06—2019，5.5.8的规定进行加热试验，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应结构完好，无电压锐

变，无泄漏、外壳破裂、着火或爆炸现象。 

5.5 参数管理 

5.5.1 功能要求 

5.5.1.1 应与低速电动车控制器参数相匹配。 

5.5.1.2 应具备过压保护、过充保护、过流保护、过温保护、短路保护和低压报警功能。 

5.5.2 I/O 接口和通讯协议 

5.5.2.1 管理单元和充电机的接口应符合 GB/T 20234.1、GB/T 20234.2、GB/T 20234.3的规定。 

5.5.2.2 管理单元的通讯协议应支持发送数据、上传或保存服务器、随时查阅电池状态。 

5.5.3 数据记录 

5.5.3.1  特征数据记录 

车辆在充电和行驶过程中应自动采集特殊数据并记录。 

5.5.3.2  基本信息参数数据记录 

应采集并记录以下信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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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） 充电机初始化的电池和低速车基本信息； 

b） 充电过程控制的电池和低速车基本信息。 

5.6 动力线路 

5.6.1 安装 

5.6.1.1 按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最大限流值选择动力线导线，动力线路的载流面积应满足电动车使用

中的最大电流要求，线径选择应符合 GB/T 5013.1的要求。 

5.6.1.2 动力线缆阻燃和耐火性能应符合 GB/T 19666 的要求。 

5.6.1.3 安装和绑扎应紧实、采取防振措施。 

5.6.2 动力线连接器 

5.6.2.1 应具有可靠输电能力。 

5.6.2.2 接触电阻应符合 GB/T 18384.3—2015，6.4.2的要求。 

5.6.2.3 采用插拔型式的动力线接插器，单个插接器插拔力应大于 50N。 

5.7 控制线路   

5.7.1 材料 

材料应符合 QC/T 413 的要求。 

5.7.2 线束 

线束应符合 QC/T 417.1的要求，其阻燃和耐火性能应符合 GB/T 19666的要求。 

5.7.3 连接器 

低压控制线路、采集线路的连接器应符合 QC/T 417.1、QC/T 417.3、QC/T 417.4 的要求。 

6  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组装 

6.1 固定 

6.1.1 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在电池箱内应可靠固定；固定系统和蓄电池包之间的电绝缘符合 GB/T 

18384.1—2015，6.1的要求，固定系统应采取防护措施。 

6.1.2 固定系统不应影响排气系统、通风系统或高压元件的正常工作。 

6.1.3 固定系统应设计成易拆卸和安装的结构。 

6.2 动力线及相关电器件组装 

6.2.1  连接点 

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

a） 各种电连接点应保持牢靠的预紧力，采取防松脱措施； 

b） 所有无基本绝缘的连接点应加强防护，应符合 GB/T 4208的要求。 

6.2.2 动力线路标志 

动力线路标志应符合 GB/T 2893.1和 GB 2894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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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.3 动力线路的连接件 

连接件应有表面防腐处理。 

6.2.4 保险装置 

选取合理安装位置，保险装置中的电子部件熔断时应不引燃其它部件。   

6.3 组装 

6.3.1 极性标志 

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的正负极性应标志在接线端子附近，清楚易见；标志所用材料和颜色按 GB/T 

2893.1的规定执行。   

6.3.2  组装 

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

a） 应采取防止振动和碰擦措施，采用定位和夹紧装置； 

b） 对于绝缘间隙小于 15mm的部位应采取绝缘和防护措施； 

c） 蓄电池包或蓄电池系统的电连接按 GB/T 4208的规定执行。 

6.4 管理系统安装 

6.4.1  管理模块 

管理模块安装时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

a） 管理模块可集成在电池箱内，宜安装在独立的箱体内； 

b） 应与蓄电池模块等部件物理隔离； 

c） 有声光提示的部位应采用透明和透声材料，提示信号清晰，便于感知，提示音量大于 70dB。 

6.4.2 传感元件 

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总电流、总电压及电池组电压、温度等传感元件宜集成在相应的箱体中；未

集成在相应的箱体中时，应采取防护措施，按 GB/T 18384.3—2015，6.3的规定执行。 

6.4.3 采集线路布置 

线束应可靠固定，走线平顺合理，应与其他线路可靠隔离。 

6.5 元器件接口 

6.5.1 机械接口 

机械接口应定位准确、固定可靠，宜设计为不对称性结构，接口准确对接，防止误装。 

6.5.2 高功率电接口 

高功率电接口应具有防腐蚀功能，防松动措施。 

6.5.3 监控与控制接口 

监控与控制接口应定位准确、固定可靠，宜设计为不对称性结构，接口准确对接，防止误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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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 检验分类和检验项目 

7.1 检验分类 

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。 

7.2 出厂检验 

7.2.1 产品应由检验部门检查合格后方能出厂，并应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。 

7.2.2 产品应按批进行检验，每批应保证为同一工艺方法生产的同一型号的产品。 

7.2.3 在出厂检验中，若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时，应将该产品退回返修，修复后进行复检。 

7.3 型式检验 

7.3.1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： 

     a）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； 

     b） 原材料、工艺发生较大变更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； 

     c） 停止生产半年后，恢复生产时； 

     d） 正式生产时，每两年进行一次； 

     e）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。 

7.3.2 判定规则 

型式检验中，若有一项不合格时，应判定为不合格。 

8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储存 

8.1 标志 

8.1.1 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外表面应具有永久性铭牌。铭牌内容应包括： 

a） 产品名称； 

b） 产品型号/规格； 

c） 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编码号； 

d） 额定能量（kW·h）； 

e） 额定容量（Ah）； 

f） 标称电压（V）； 

g） 额定放电电流（A）； 

h） 额定充电电流（A）； 

i） 质量（kg）； 

j） 制造商； 

k） 厂址； 

l） 执行标准号； 

m） 生产日期。 

8.1.2 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安全标志和铭牌应明显、可见，安全标志应符合 GB/T 18384.1—2015第

4章的规定。 

8.1.3 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的警示标志应符合 GB 2894—2008，表 2中 2-7的规定。 

8.1.4 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应有可回收标志，选用回收标志应符合 GB/T 18455—2010，表 1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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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1.5 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对外接动力线缆、控制线缆的接口处应有明显标记。 

8.1.6 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外表面上禁止、警告和指令的标志应符合 GB 2894的要求。 

8.1.7 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应标识极性。极性标志应位于接近端子柱的位置，标志符如下： 

a） 正极端子——用符号“+”或文字“正极”标志。 

b） 负极端子——用符号“－”或文字“负极”标志。 

8.2 包装 

8.2.1 放置在干燥、防尘、防潮、防振的包装箱内。包装箱上应标明以下标志： 

a） 小心轻放； 

b） 向上； 

c） 防雨； 

d） 防晒； 

e） 重心； 

f） 堆码层数极限； 

g） 禁止翻滚； 

h） 第九类危险品标志。 

包装储运图示标志按 GB/T 191的规定执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.2.2 包装箱上应包含以下信息： 

a） 品名； 

b） 型号； 

c） 数量； 

d） 制造商； 

e） 地址； 

f） 邮编； 

g） 执行标准编号； 

h） 净质量； 

i） 总质量。 

8.2.3 包装箱内应包含以下随机文件： 

a） 装箱单； 

b） 产品合格证； 

c） 使用说明书； 

d） 出厂检验报告。 

8.3 运输 

8.3.1 蓄电池包/蓄电池系统应在不完全放电状态下运输，剩余电量根据运输时间和自放电率确定，剩

余电量应保持在额定容量的 20%～50%之间或符合制造商推荐值。 

8.3.2 在运输过程中，应防止剧烈振动、冲击、日晒和雨淋，按 JT/T 617.7的要求配置灭火器等消防

设备。 

8.3.3 运输中应对电气接口进行保护，防止碰撞和跌落。 

8.4 储存 

8.4.1 应在温度为 5℃～35℃，通风、清洁和干燥的室内储存。避免阳光直射，距离热源应大于 2m。 

8.4.2 储存期间，剩余电量应保持在额定容量的 40%～50%之间或符合制造商推荐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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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4.3 不应倒置或卧放，避免机械冲击或重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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